贵州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法律事务（专科）（580401）
中国法制史（00223）考试大纲

一、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1、课程性质与特点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本科的必修课，是法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是一门介于法学与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既是法学体系中的独立学科，也是法学基础学科。它是研究中国法律制度的起源以及中国历史上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的实质、特点、作用以及各个发展时期演变过程和规律的学科。
2、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任务是通过讲授中国法制史的内容，熟悉各个时期的立法和司法活动，对立法与司法的联系、法律的执行情况、法制的整体社会效益等形成清晰的认识，重点讲授法律制度产生、演变的动因的效果；并对法律的儒家化给予充分的重视；使学生明确学习中国法制史的重大意义，做到古为今用，以史为鉴。                         通过系统而有针对性的讲述，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提升理论联系实际的  能力，并且使学生在全面掌握中国法制史基本理论和知识的基础上，着重把握重 难点内容，从而为学生以后的学习和运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3、与本专业其他课程关系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本科的必修课，是法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是一门介于法学与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与法律、历史、政治、文化紧密结合。它既是法学体系中的独立学科，也是法学基础学科。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绪论 
1.教学内容
 了解中国法制史的定义、意义，掌握中国法制产生、发展变化的大致线索，把握学习法制史的方法和明确学习中国法制史的目的。
2.重、难点提示
中国法制史的特点
第一章 中国法律的起源与特点
1.教学内容
中国法律的起源与特点

2.重、难点提示
中国法律的起源
第二章 夏商法制
1.教学内容
了解中国法制文明的起源，了解和掌握夏、商的立法制度、刑事法制、民事法制和司法制度。
2.重、难点提示
夏代军法的内容
第三章 西周法制
1.教学内容
掌握西周时期法律思想的演变特点，了解和掌握礼治的内容和基本特征，掌握西周时期婚姻法的内容。
2.重、难点提示
理解西周礼和礼刑的关系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
1.教学内容
掌握诸子百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了解战国时期的成文法运动，熟悉各国的变法内容和意义。
。  2.重、难点提示
《法经》的内容
第五章 秦朝法制
1.教学内容
了解和掌握秦朝的立法制度、刑事法制、民事法制和司法制度，了解秦朝法律形式的多样化。
2.重、难点提示
秦朝法制的基本特色
第六章 汉朝法制
1.教学内容
了解和掌握汉代立法指导思想，了解两汉的立法概况，掌握两汉法律形式。
2.重、难点提示
两汉时期法律原则的发展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
1.教学内容

掌握两晋、北齐时期的主要立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形式和法典体例的变化。
2.重、难点提示
了解魏晋南北朝的律学成就
第八章 隋唐法制
1.教学内容
了解隋朝的立法概况及其隋改进司法的措施，了解隋《开皇律》的主要内容与历史地位，掌握《唐律疏议》的主要内容、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2.重、难点提示
《唐律疏议》的主要内容
第九章 宋朝法制
1.教学内容

掌握宋朝的立法制度、刑事法律制度、司法机关的变化，了解宋朝民事法律制度和辽金的法制概况，掌握《宋刑统》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2.重、难点提示
宋代的折杖法
第十章 辽夏金元法制
1.教学内容
了解和掌握辽国、金国、西夏、元朝的法律制度。
2.重、难点提示
辽国、金国、西夏和元朝的法律特点
第十一章 明朝法制
1.教学内容
了解和掌握明朝的立法活动、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掌握《大明律》体例的变化和《大诰》的内容。
2.重、难点提示
《大明律》的主要内容
第十二章 清朝法制
1.教学内容
掌握清朝的立法制度、刑事法制和司法制度，了解清朝的民事立法。
2.重、难点提示
清朝会审制度的发展
第十三章 清末法制改革
1.教学内容
掌握清末的宪法性法律、刑事立法、民事立法、司法制度，了解“预备立宪”的性质和过程，掌握《钦立宪法大纲》的内容，掌握清末的立法指导思想及修律活动与所订新律的主要内容。
2.重、难点提示
清末的修律活动
第十四章 民国前期（1912-1927）的法制
1.教学内容

掌握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宪法性法律和司法制度，掌握孙中山的立法思想；了解北洋政府的宪法性法律和宪法、刑事立法、民事立法。
2.重、难点提示
《中华民国约法》和《中华民国宪法》的区别和联系
第十五章 民国后期（1928-1949）的法制
1.教学内容

了解南京国民政府立法的特点，了解南京国民政府的约法、宪法，掌握“五五宪草”的内容和性质，掌握六法体系的内容。
2.重、难点提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六法体系
第十六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政权法制
1.教学内容
掌握人民民主政权的立法制度、宪法性法律和其他立法和司法制度。
2.重、难点提示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主要内容
          第十七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的发展与挫折（1949-1976）

1.教学内容
了解和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
2.重、难点提示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十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1977-2010）
1.教学内容
了解和掌握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重、难点提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制

1.教学内容
了解和掌握“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制。
2.重、难点提示
“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
三、有关说明与实施意见

1、对有关能力层次要求诸术语的解释

本大纲对于整本教材作了梳理，同时也是考核需要落实的要点。

（1）了解的要求，就是能够记忆、识记。

（2）掌握的要求，就是能够解释、把握、概括、理解和归纳。

（3）综合运用的要求，就是能够加以论述、分析、综合和实际操作。

2、关于教材

指定教材：《中国法制史》编写组主编，《中国法制史》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3、学习方法指导

（1）认真阅读本大纲，明确考核内容范围和考核目标。

（2）了解题型，做到有针对性地学习。

4、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本课程的考试命题，以本大纲为据，试卷的内容和材料均取自“《中国法制史》编写组主编，《中国法制史》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2）本大纲已经规定了试卷试题的考核目标和能力层次。

（3）试卷的内容和能力层次以及难易度，已经按照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命题工作手册》之规定，即2﹕3﹕3﹕2（容易——较容易——较难——难，）的原则命题。

（4）本课程试卷题型是：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和论述题。

（5）考试时间：150分钟。题量是以中等水平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 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封建制五刑最初确立于（  ）
A．夏
B．汉
C．隋
D．唐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空题  分，共  分。
1.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是         。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宗法制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简述西周继承制度。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  分，共  分。

1.论述改革开放以来的民商事立法对社会需求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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